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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鸟消防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青鸟消防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知已于 2023 年 5 月

26日向公司全体董事发出，会议于 2023 年 5 月 29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8 人，实
际出席董事 8人。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蔡为民召集并主持。本次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调整 2020年第一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的相

关权益数量和价格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因公司 2022年度利润分配， 同意公司对 2020年第一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及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限制性股票数量和回购价格进行调整。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关于调整 2020 年第一期股票期权与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的相关权益数量和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3）。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

com.cn的相关文件。
2、审议通过《关于注销 2020年第一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关于注销 2020 年第一期股票期权与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4）。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

com.cn的相关文件。
3、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5）。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

com.cn的相关文件。
三、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青鸟消防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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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鸟消防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青鸟消防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通知已于 2023 年 5 月 26

日向公司全体监事发出，会议于 2023 年 5 月 29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3 人，实际
出席监事 3人。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王国强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调整 2020年第一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的相

关权益数量和价格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根据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本次调整属于授权范围内事项，调

整程序合法、合规，本次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2020
年第一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调整 2020 年第一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的相关权益数量
和价格。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关于调整 2020 年第一期股票期权与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的相关权益数量和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3）。

2、审议通过《关于注销 2020年第一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注销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届满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及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不符合行权条件的股票期权事
项，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2020 年第一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2020 年第一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修订
稿）》的有关规定。 监事会同意本次公司注销部分股票期权。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关于注销 2020 年第一期股票期权与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4）。

3、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监事会认为：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变相改

变募集资金投向，同时可减少公司财务费用，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所履行的相关程序符合
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规定。 同意公司及子公司使用不超过
5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5）。

三、备查文件
1、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青鸟消防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3 年 5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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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鸟消防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 2020 年第一期股票期权

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及预留
授予的相关权益数量和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青鸟消防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
次会议于 2023 年 5 月 29 日召开，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0 年第一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的相关权益数量和价格的议案》。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 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决策程序和批准情况
（一）2020年 3月 8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 年第一期股

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0 年第一期股票期权与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
的议案》。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相关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二）2020 年 4 月 22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 年第一
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0 年第一期股票
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修订稿）＞的议案》《关于召开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
会的议案》。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相关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三）2020年 3月 9日至 2020年 3月 19日， 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姓名及
职务在公司官网进行了公示，截至公示期满，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人对本次拟激励对象提出任何异
议。2020年 5月 8日，公司监事会发布了《监事会关于公司 2020年第一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四）2020年 5月 15日，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 年第一期股票
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0 年第一期股票期权与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修订稿）＞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
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实施 2020年第一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获得批准，董事会被
授权确定授予日、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授予所必需
的全部事宜；同时，公司根据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核查情况，披露了《青鸟消防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 2020 年第一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的自查报
告》。

（五）2020年 5月 19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监事会对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
了核实并发表了同意的意见，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六）2020年 6月 16 日， 公司完成了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的登记， 最终股票期权登记数量为
468.500万份，限制性股票登记数量为 621.000万股。

（七）2020年 10月 30日，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0年第一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权益价格的议案》，根据公
司 2019年度权益分派实施情况， 对 2020年第一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
期权行权价格及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进行调整。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八）2021年 4月 28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 2020年第一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
案》、《关于注销 2020年第一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
票期权的议案》、《关于 2020年第一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
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九）2021年 5月 14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监事会对预留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
行了核实并发表了同意的意见，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十）2021年 6月 3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调整 2020年第一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的相关权益数量
和价格的议案》，因公司 2020 年度权益分派，同意公司对 2020 年第一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限制性股票数量和授予/回购价格进行调整。
（十一）2021年 8月 11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五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的议案》，因 1 名激励对象离职，已不符合激励
条件，同意公司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全部股票期权。

（十二）公司分别于 2021年 10月 2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十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四
次会议，2021年 11月 12日召开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均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
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公司回购注销 2020 年第一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146,063股， 回购价格调整为 8.49元/股加上董事会实施回购注销之日的
银行同期存款利息。 公司于 2021年 11月 13日披露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暨通知债权人
的公告》。 此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宜已于 2022年 1月 14日完成。

（十三）2022年 2月 25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十六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的议案》，同意公司注销 1 名已离职激励对
象已授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 75,550份；同时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
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公司注销 1 名已离职激励对象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419,721股， 此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事宜已经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30 日召开的 2022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于 2022年 3月 31日披露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暨通知债权人的
公告》。

（十四）2022年 5月 13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 2020年第一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
的议案》、《关于 2020年第一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
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 2020年第一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
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 2020年第一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
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
见。

（十五）2022年 5月 18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分别审
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0年第一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的相关权益
数量和价格的议案》，因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同意公司对 2020 年第一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限制性股票数量和回购价格进行调整。

（十六）2022年 8月 15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分别审
议通过《关于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的议案》，同意公司注销 1 名已离职激励对象已
授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 70,513份。

（十七）2023年 3月 28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分
别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的议案》，同意公司注销 1 名已离职激励
对象已授予但尚未行权的全部股票期权 29,381份。

（十八）2023年 4月 28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 2020年第一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
件成就的议案》、《关于 2020年第一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
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 2020年第一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 2020年第一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
独立意见。

（十九）2023年 5月 29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0年第一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的相
关权益数量和价格的议案》，因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同意公司对 2020 年第一期股票期权与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 限制性股票数量和回购价格进行
调整。 同时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 2020年第一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议
案》， 同意注销 2020年第一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已届
满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 383,089 份、2020 年第一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
期权第三个行权期不符合行权条件的股票期权 9,549 份及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不符合行
权条件的股票期权 116,913份。

二、 本次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权益价格的调整说明
（一）调整原因
2023年 4月 18 日，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

议案》，公司 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 2023 年 3 月 28 日的总股本 564,791,437 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3.0元（含税），共计人民币 169,437,431.10 元（含税），不送红股。 同
时，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方式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3 股，共计转增股本 169,437,431 股，转增
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734,228,868股。 年报披露日至实施利润分配方案的股权登记日期间股本发生变
动的，则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按照分配比例不变，分配总额进行调整的原
则分配。

自上述利润分配方案披露至今，因公司 2020年第一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及预留授予股票期权激励对象行权 744,667 份，公司股本总额已由 564,791,437 股变更为 565,536,104
股。 按照“分配比例不变，分配总额进行调整”的原则，调整后的公司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可参与分
配的总股本 565,536,104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3.000000元（含税），共计
人民币 169,660,831.20元（含税），不送红股。 同时，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方式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
转增 3.000000股，共计转增股本 169,660,831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735,196,935股。

上述利润分配方案将于 2023年 5月 30日实施完毕。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及公
司《2020年第一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公司应对 2020 年第一
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 限制性股票数
量和授予/回购价格进行调整。 具体如下：

（二）调整方法
1、股票期权
（1）数量调整
根据公司《2020年第一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规定，若在激励对象

行权前公司有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配股或缩股、派息等事项，应对股票期权
数量进行相应的调整。 调整方法如下：

①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
Q＝Q0×（1＋n）
其中：Q0为调整前的股票期权数量；n为每股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的比

率（即每股股票经转增、送股或拆细后增加的股票数量）；Q为调整后的股票期权数量。
根据上述计算规则，自 2023 年 5 月 30 日起，公司 2020 年第一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尚未行权部分数量由 2,450,330份调整为：
Q= 2,450,330×（1＋0.300000）=3,185,429份；
2020年第一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已不符合行权条

件，待公司注销部分数量由 7,345份调整为：
Q= 7,345×（1＋0.300000）≈9,549份。
公司 2020 年第一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及第

三个行权期尚未行权部分数量由 1,347,094份调整为：
Q=1,347,094×（1＋0.300000）≈1,751,222份；
其中：2020年第一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但

尚未行权部分数量由 673,547份调整为：
Q=673,547×（1＋0.300000）≈875,611份；
2020年第一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已不符合行权条

件，待公司注销部分数量由 89,933份调整为：
Q=89,933×（1＋0.300000）≈116,913份。
2020年第一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届满但尚未行权

并待公司注销的部分数量由 294,684份调整为：
Q=294,684×（1＋0.300000）≈383,089份。
（注：上述结果系公司通过计算并四舍五入取整所得，实际调整结果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数据为准。 ）
（2）价格调整
根据公司《2020年第一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规定，若在激励对象

行权前公司有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配股或缩股、派息等事项，应对股票期权
行权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调整方法如下：

①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
P＝P0÷（1＋n）
其中：P0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n为每股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的比率；P

为调整后的行权价格。
②派息
P＝P0-V
其中：P0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V为每股的派息额；P为调整后的行权价格。经派息调整后，P仍须

大于 1。
根据上述计算规则，自 2023 年 5 月 30 日起：本次调整前的 2020 年第一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 9.00元/份，本次调整后的首次授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
P=（9.00-0.300000）/（1+0.300000）≈6.69元/份；
本次调整前的公司 2020 年第一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

为 14.24元/份，本次调整后的预留授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
P=（14.24-0.300000）/（1+0.300000）≈10.72元/份。
2、限制性股票
（1）数量调整
根据公司《2020年第一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规定，若公司发生资

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配股或缩股等影响公司股本总额或公司股票数量事项的，
公司应对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数量或授予数量做相应的调整，调整方法如下：

Q＝Q0×（1＋n）
其中：Q0为调整前的限制性股票数量；n为每股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的

比率（即每股股票经转增、送股或拆细后增加的股票数量）；Q为调整后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根据上述计算规则，自 2023 年 5 月 30 日起，公司 2020 年第一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 3,355,249股调整为：
Q=3,355,249×（1＋0.300000）≈4,361,824股。
公司 2020 年第一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及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 1,824,528股调整为：
Q=1,824,528×（1＋0.300000）≈2,371,886股；
其中：2020年第一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符

合解除限售条件股份数量由 912,264股调整为：
Q=912,264×（1＋0.300000）≈1,185,943股。
（注：上述结果系公司通过计算并四舍五入取整所得，实际调整结果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数据为准。 ）
（2）价格调整
根据公司《2020年第一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规定，若公司发生资

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配股或缩股、派息等影响公司股票价格事项的，公司应对
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或授予价格做相应的调整。 调整方法如下

①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
P＝P0/（1＋n）
其中：P为调整后的每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P0为每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n为每股公积金转

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的比率（即每股股票经转增、送股或股票拆细后增加的股票数量）。
②派息：P＝P0-V

其中：P0 为调整前的每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V 为每股的派息额；P 为调整后的每股限制性股
票回购价格。 经派息调整后，P仍须大于 1。

根据公司《2020年第一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规定，本次调整前的
公司 2020 年第一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 5.78 元/股，本
次调整后的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

P=（5.78-0.300000）/（1+0.300000）≈4.22元/股；
本次调整前的公司 2020年第一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授予/回

购价格为 9.32元/股，本次调整后的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
P=（9.32-0.300000）/（1+0.300000）≈6.94元/股。
根据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本次调整事项属于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事项，经公司董

事会审议通过即可，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 本次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对 2020 年第一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的相关权益数

量和价格进行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和公司《2020年第一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四、 公司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对 2020 年第一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的相关权益数

量和价格进行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及《2020年第一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中的相关规定，董事会审议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
情形，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的上述调整。

五、 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根据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本次调整属于授权范围内事项，调

整程序合法、合规，本次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2020
年第一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调整 2020 年第一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的相关权益数量
和价格。

六、 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本次调整事项符合《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七、 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青鸟消防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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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鸟消防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 2020 年第一期股票期权

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青鸟消防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青鸟消防”）于 2023 年 5 月 29 日召开第四
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 2020 年第一期股
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权激励计划的决策程序和批准情况
（一）2020年 3月 8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 年第一期股

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0 年第一期股票期权与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
的议案》。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相关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二）2020 年 4 月 22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 年第一
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0 年第一期股票
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修订稿）＞的议案》《关于召开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
会的议案》。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相关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三）2020年 3月 9日至 2020年 3月 19日， 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姓名及
职务在公司官网进行了公示，截至公示期满，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人对本次拟激励对象提出任何异
议。2020年 5月 8日，公司监事会发布了《监事会关于公司 2020年第一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四）2020年 5月 15日，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 年第一期股票
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0 年第一期股票期权与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修订稿）＞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
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实施 2020年第一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获得批准，董事会被
授权确定授予日、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授予所必需
的全部事宜；同时，公司根据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核查情况，披露了《青鸟消防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 2020 年第一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的自查报
告》。

（五）2020年 5月 19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监事会对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
了核实并发表了同意的意见，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六）2020年 6月 16 日， 公司完成了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的登记， 最终股票期权登记数量为
468.500万份，限制性股票登记数量为 621.000万股。

（七）2020年 10月 30日，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0年第一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权益价格的议案》，根据公
司 2019年度权益分派实施情况， 对 2020年第一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
期权行权价格及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进行调整。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八）2021年 4月 28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 2020年第一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
案》、《关于注销 2020年第一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
票期权的议案》、《关于 2020年第一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
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九）2021年 5月 14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监事会对预留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
行了核实并发表了同意的意见，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十）2021年 6月 3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调整 2020年第一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的相关权益数量
和价格的议案》，因公司 2020 年度权益分派，同意公司对 2020 年第一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限制性股票数量和授予/回购价格进行调整。

（十一）2021年 8月 11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五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的议案》，因 1 名激励对象离职，已不符合激励
条件，同意公司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全部股票期权。

（十二）公司分别于 2021年 10月 2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十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四
次会议，2021年 11月 12日召开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均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
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公司回购注销 2020 年第一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146,063股， 回购价格调整为 8.49元/股加上董事会实施回购注销之日的
银行同期存款利息。 公司于 2021年 11月 13日披露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暨通知债权人
的公告》。 此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宜已于 2022年 1月 14日完成。

（十三）2022年 2月 25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十六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的议案》，同意公司注销 1 名已离职激励对
象已授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 75,550份；同时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
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公司注销 1 名已离职激励对象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419,721股， 此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事宜已经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30 日召开的 2022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于 2022年 3月 31日披露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暨通知债权人的
公告》。

（十四）2022年 5月 13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 2020年第一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
的议案》、《关于 2020年第一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
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 2020年第一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
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 2020年第一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
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
见。

（十五）2022年 5月 18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分别审
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0年第一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的相关权益
数量和价格的议案》，因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同意公司对 2020 年第一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限制性股票数量和回购价格进行调整。

（十六）2022年 8月 15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分别审
议通过《关于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的议案》，同意公司注销 1 名已离职激励对象已
授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 70,513份。

（十七）2023年 3月 28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分
别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的议案》，同意公司注销 1 名已离职激励
对象已授予但尚未行权的全部股票期权 29,381份。

（十八）2023年 4月 28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 2020年第一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
件成就的议案》、《关于 2020年第一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
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 2020年第一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 2020年第一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
独立意见。

（十九）2023年 5月 29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0年第一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的相
关权益数量和价格的议案》，因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同意公司对 2020 年第一期股票期权与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 限制性股票数量和回购价格进行
调整。 同时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 2020年第一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议
案》， 同意注销 2020年第一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已届
满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 383,089 份、2020 年第一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
期权第三个行权期不符合行权条件的股票期权 9,549 份及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不符合行
权条件的股票期权 116,913份。

二、本次注销部分期权的原因、数量
（一）行权期届满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2020 年第一
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2020年第一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截至 2023 年 5 月 12 日，本次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
权期已届满，部分激励对象未在该行权期内全部行权，公司将注销其所持有的第一个行权期届满但尚
未行权的股票期权 294,684份，因公司 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将于 2023年 5月 30 日实施完毕，待注
销股票期权数量由 294,684份调整为 383,089份。

（二）不符合行权条件的股票期权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2020 年第一

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2020年第一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鉴于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权期权第三个行权期及预留授予
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个别激励对象未达 100%可行权，公司将注销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
不符合行权条件的股票期权 7,345份，及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不符合行权条件的股票期权
89,933份。 因公司 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将于 2023 年 5 月 30 日实施完毕，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股票期权不符合行权条件待公司注销部分数量由 7,345 份调整为 9,549 份，预留授予股票期权不
符合行权条件待公司注销部分数量由 89,933份调整为 116,913份。

（实际调整结果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数据为准。 ）
三、本次注销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注销部分股票期权事项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2020 年第一期股票期权与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2020年第一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修订稿）》等的相关规定，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公司管理团队仍将勤
勉尽责、认真履职，积极推进公司发展战略和经营目标的实现，促进公司长远可持续发展。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注销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届满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首次授

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及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不符合行权条件的股票期权事项， 符合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2020 年第一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修订稿）》及《2020年第一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修订稿）》的有
关规定，董事会审议程序合法、合规。 本次注销部分股票期权事项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
响，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本次公司注销部分股票期权。

五、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注销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届满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及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不符合行权条件的股票期权事
项，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2020 年第一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2020 年第一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修订
稿）》的有关规定。 监事会同意本次公司注销部分股票期权。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注销事项符合《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七、备查文件
1. 青鸟消防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2. 青鸟消防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3.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 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青鸟消防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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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鸟消防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青鸟消防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青鸟消防”）于 2023 年 5 月 29 日召开第四

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使用不超过 5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事项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且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 具体情况公告如
下：

一、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青鸟消防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068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 74,422,182股人民币普通股，发行价
格 24.01 元/股，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786,876,589.82 元， 扣除相关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
52,001,720.28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734,874,869.54 元。 以上募集资金的到位情况已由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2 年 11 月 3 日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中兴华验字[2022]
第 010139号”《验资报告》。

二、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投资项目、 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及使用情况

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1 青鸟消防安全产业园项目 129,061.02 96,752.36

2 绵阳产业基地升级改扩建项目 48,392.02 40,104.10

3 智慧消防平台建设项目 10,625.10 5,366.70

4 补充流动资金 36,464.50 36,464.50

合计 224,542.64 178,687.66

截至 2023 年 4 月 30 日， 公司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 42,484.94 万元， 暂未投入使用的募集资金
131,199.46万元，累计收到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现金管理收益等的净额为 1,461.27 万元，
合计募集资金余额为 132,660.74万元，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或用于现金管理。

三、前次使用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1、公司前次使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2021年 6月 1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分别审

议通过《关于提前归还募集资金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
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1.30亿元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
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

2022年 2月 25日， 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十六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将“火灾报警技术与
产品线一体化升级与开发项目”予以结项，并将前期已用于暂时性补流的资金直接转为永久性补充流
动资金，不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截止 2022年 6月 30日，公司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余额为 0 元，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募集
资金专用账户已全部注销。

2、 公司此前未曾使用 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四、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鉴于公司募投项目需按计划分步建设，期间存在部分募集资金闲置情况，在不影响募投项目建设

的前提下，为提高公司资金的使用效率，公司及子公司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5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以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上限人民币 50,000万元及最长期限 12个月为基数，
按目前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3.65%计算，预计可为公司减少利息支出约 1,825万元。 公司使
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降低财务费用，提高经营效益。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 不影
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 公司及子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使用募集资金。

五、相关审议、批准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3年 5月 2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二）监事会意见及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3年 5月 29日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监事会认为：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影响募投项
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同时可减少公司财务费用，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
利益。 所履行的相关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规定。
同意公司及子公司使用不超过 5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

（三）独立董事的意见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所履行的相关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 深圳证

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要求。 本次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影
响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同时可减少公司财务费用，符合上市公司及
全体股东利益。 我们同意公司及子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5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

（四）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世纪证券认为：公司及子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5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是公司基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目的，补充流动资金的计划使用时
间不超过 12个月，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情形，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运行，
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本次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 保荐机构
对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 青鸟消防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2. 青鸟消防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3.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 保荐机构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关于青鸟消防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青鸟消防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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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完毕

及注销募集资金专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853 号）核准，2022 年 10 月 26 日，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以非公开发行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的普通股 303,949,750 股，发行价格为 8.80 元/股，
募集资金总额 2,674,757,800.00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656,942,902.11
元，募集资金已于 2022年 11月 4日划至公司指定账户。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
司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天职业字[2022]17255-6 号《云南铜业股份有
限公司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专户开设和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使
用管理办法》的规定，公司设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公
司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省分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云南省分行”）设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
户，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实施专户管理。

单位：元

户名 开户行名称 账号 专户余额（元） 募集资金用途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
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云南省分行 135688629595 2,656,986,768.80

收购云铜集团 持有 的迪
庆 有 色 38.23%股 权 、补
充流动资金及 偿还 银行
贷款

合计 2,656,986,768.80 -

注：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存储金额大于募集资金净额， 原因是上述存款金额为募集资金总额
2,674,757,800.00 元扣除保荐承销费（含增值税进项税）17,771,031.20 元后的余额，尚有部分发行费用
未划转。

根据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要求，同时经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及本次 A 股发行保荐人中信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与中国银行云南省分行于 2022 年 11 月 15 日签订了《募集资
金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 上述募集资金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
重大差异，公司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规定使用募集资金。

三、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核发的《关于核准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2〕1853号）及《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二次修订稿）》，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用于收购云南铜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铜集团”）持有的云南迪
庆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迪庆有色”）38.23%股权的现金对价 187,480.53 万元，用于补充
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贷款 79,995.25万元，实际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承诺投资
项目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额（注 1） 截至募集资金专户注销日累

计投入金额

收购云铜集团持有 迪庆有 色
38.23%股权 187,480.53 187,480.53 187,480.53

补充流动资金及偿 还银行 贷
款 79,995.25 78,213.76 78,213.76（注 2）

合计 267,475.78 265,694.29 265,694.29

注 1：根据《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若实际募集资金数额
（扣除发行费用后）少于上述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在最终确定的本次募投项目范围内，公司将根
据实际募集资金数额，调整并最终决定募集资金的优先顺序及各项目的具体投资额，募集资金不足部
分由公司自筹解决。 调整后投资总额与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合计数差异系支付发行费用所致。

注 2: 截至募集资金专户注销日， 公司通过募集资金专户已支付保荐承销费增值税为
1,005,907.43元，公司其他相关发行费用（包括审计验资费、新股登记费以及印花税）合计 1,049,774.12

元通过自有资金支付，导致公司支付 78,213.76 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贷款尚有募集资金
节余。

四、募集资金专户注销情况
截止目前，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所存放的募集资金已按规定用途使用完毕，为规范

募集资金账户的管理，公司对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进行销户，并将节余资金（为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后
净额 445,106.70元以及用自有资金支付发行费用 43,866.69元） 合计 488,973.39元转入公司自有资金
账户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相关规定，节
余资金（包括利息收入）低于五百万元或者低于项目募集资金净额 1%的，可以豁免董事会、股东大会
审议程序，其使用情况应当在年度报告中披露。 根据上述规定，公司本次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性补
充流动资金及注销募集资金专户事项可豁免提交董事会审议。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完成上述募集资金专户的全部注销工作。 账户注销后，公司与保荐机构、开
户银行签署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五、备查文件
1 银行销户回单。
特此公告。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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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及解除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公司于近日接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高玉根先生的通知，并查询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获悉其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和解除冻结手续，具体事项如下：
一、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
数量(股 )

占其所 持
股份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

高玉根 是

900,000 0.32% 0.02% 2021-10-18

2023-05-22 山东安德利集团
有限公司

10,650,000 3.84% 0.31% 2021-11-08

8,533,000 3.07% 0.25% 2021-12-01

3,637,000 1.31% 0.11% 2021-12-01

20,143,800 7.25% 0.58% 2021-10-18

合计 43,863,800 15.79% 1.27% ——— ——— ———

二、本次股份解除冻结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冻结
数量(股 )

占其所 持
股份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解除冻结执行人

高玉根 是

15,974,000 5.75% 0.46%

2023-01-17 2023-05-26 烟台市牟平区人
民法院17,266,000 6.22% 0.50%

6,760,041 2.43% 0.20%

合计 40,000,041 14.40% 1.16% ——— ——— ———

三、股东股份累计质押基本情况
截至 2023年 5月 26日，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
例

累计质押
股份数量

合计占
其所持
股份比
例

合 计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
结 、 标 记 合
计数量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 结
合计数量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高玉根 277,725,941 8.07% 113,000,000 40.69% 3.28% 113,000,000 100% 146,541,956 88.96%

苏州富乐成股权
投 资 合 伙 企 业
（有限合伙）

3,289,133 0.1% 0 0% 0% 0 0.00% 3,289,133 100%

苏州古玉鼎若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68,330,000 1.99% 0 0% 0% 0 0.00% 0 0.00%

合计 349,345,074 10.16% 113,000,000 32.35% 3.28% 113,000,000 100% 149,831,089 63.40%

四、股东股份累计冻结基本情况
截至 2023年 05月 26日，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累计被冻结股份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累计被冻结股
份数量

合计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合计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高玉根 277,725,941 8.07% 82,126,659 29.57% 2.39%

苏州富乐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3,289,133 0.1% 3,289,133 100% 0.1%

苏州古玉鼎若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 （有限合伙） 68,330,000 1.99% 0 0% 0%

合计 349,345,074 10.16% 85,415,792 24.45% 2.49%

五、备查文件
持股 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明细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29 日


